	114學年度特教行政業務會議Q&A

	提問
	回應

	會考慮辦理評鑑優秀學校分享會嗎?
	目前規劃請優良學校以多元管道(講座、入校分享等)進行分享，後續函文到校，再請各校留意。

	學校有特生和資優生，特推會委員就一定要有身障生代表、資優生代表、身障生家長代表、資優生家長代表，4位?
	有關特推會組成委員的規定，建議參考「臺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學校依規定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校內無特殊教育學生者，得不予遴聘特殊教育學生或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IEP撰寫人員是誰?
	IEP是合作結果，會優先調訓特教老師辦理，會以特教老師為主，但校方要留意有關負責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知悉，在後續合作上才能有效協調。
普通班老師IEP專業知能研習，教育處也會在這學期辦理相關研習，屆時請學校派訓老師參與研習，增進相關知能。


	特推會議紀錄是否放上會議照片?
	原則以簽到簿及會議紀錄為主，會議照片可由各校自行納入。

	IEP會議學生是否需要參加?
	是，要讓學生有機會表達意見，不一定全場會議都需在場。

	特教評鑑改善計畫?
	部分優等學校會有幾所需要待改進之處，還是請學校園所檢視有關改善建議的部分，撰寫改善計畫。
請各校配合辦理。
特推會紀錄的部分，請各校除將特教評鑑改善計畫送特推會審議通過。
特教評鑑待改善計畫先送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再續發文送縣府備查。

	評鑑改善計畫有word版可以使用嗎?
	會提供WORD檔案。

	請問可以將安置適切性的表格加入IEP的檢討表格之後嗎？
	可以。
這樣有更清楚脈絡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及安置的適切性。

	請問目前學校還在甄選另一名特教巡迴輔導老師，因為開學在即要安排召開IEP會議，老師未甄選到學校端要如何處理？
	針對尚未甄選到特教巡迴老師學校，中心後續會安排輔導團協助輔導，並請學校端繼招聘。
在特教班及資源班編制學校尚未聘足相關特教老師前，應留意原校特教老師先行提供特教學生相關間接服務。
其餘學校先將特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請學校與特教中心保持聯繫，以協助提供特教教學服務支持。
在IEP會議的部分，原則上會協調由輔導團提供討論原則或以線上方式參與討論。有關輔導團協助服務的部分目前尚在規劃中，目前尚無法回復學校確切的開會時間。
請各校仍持續積極公告招師，補足所需之教師名額。

除了輔導團之外，中心調用教師及支援教師也是能夠協助的資源之一，屆時由身障資源中心協調處理，請學校務必跟中心保持聯繫，以利協助學校召開IEP會議。
會前有關學生相關資料，要請學校協助提供，資料越充足在IEP會議上可以更明確了解學生概況。

	請問在特通網上，有關專輔人員到校服務後的紀錄撰寫，是專輔人員撰寫，還是特生學校人員(導師或特教承辦)?
	專輔人員到校服務後的紀錄撰寫會由專團治療師撰寫。

	IEP運作?
	IEP會議是協調機制下的共識，若仍有歧見無法有共識，特推會也是其中一個機制。
透過會議機制決議，達到協調溝通的功能，以團隊合作的方式推動。

	請問新修正的IEP計畫尚未簽核通過，但是開學前就要完成擬定，特推會也經要審議。所以收到公文後還要用新格式修正再重新審議嗎？
	承辦人於今日會將IEP新修訂格式(草案)上傳中心網站，供學校端使用，後續簽核通過，再正式函文到校。

	114學年IEP要用最新格式嗎？因為暑假期間老師已開始撰寫，星期五要開特推會審議了。
	因相關法規已入法，若未使用新格式，請學校端將法規調整之支持服務(含適應體育、考試服務等)納入IEP會議中討論並列入會議紀錄，但仍建議學校端使用新修訂表格，能更完善針對學生能力提供適切服務與需求。
請各校原則以最新表件格式為主，若因已撰寫舊版IEP資料格式，可參酌以下說明:
請將學校將相關討論納入會議討論內，若學校採以舊格式撰寫IEP，請留意將因應法規調整的支持服務於會議上說明討論，並應於會議紀錄上可檢視。請學校可以針對學生現況能力，提供學生適切需求。


	特教評鑑初稿有提到特推會未審議教學成效跟輔導成效，請問這些成效如何呈現?
	特推會審議教學成效跟輔導成效的作法上有所不同。
建議可以先針對特教評鑑委員意見建議的說明再次釐清。
(由身障資源中心再向東海國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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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可以提供特推會時程檢核表嗎?
	會後提供給身障資源中心檔案。

	如果學校只有一位幼兒園特生，他適合當特生代表嗎?家長是特生家長代表
	依照法規規定，特推會組成需納有身障及資賦優異學生為委員。
但越小的孩子參與會議是有難度，若是國小階段會優先以高年級學障學生優先。
學生應要參與IEP會議，所以需要從小培養孩童表意權，會在會前教學孩童可以如何自我介紹、我希望如何的練習回應。
老師可以透過引導及教學孩童能學習從小練習表意權，可以透過會前孩童熟悉的老師先行了解孩童的狀況，可以從最喜歡的活動、期待學校辦理提供什麼樣的活動，能夠事前蒐集了解孩童想法。

	請問學前巡輔老師、學前特生家長代表與學前特生代表都需納入委員名單中嗎?或是國小端擔任代表即可?謝謝!
	若是以附屬幼兒園可以參酌並併於國小特推會，以身障、資優類學生代表。

	請問特生家長代表與家長代表可不可以是同一個人？還是要另找？
	建議不要同一人，因為家長代表在執掌內是以普生家長代表，在學校重大活動中，也常納入普生及特生的家長代表，達到平等協調的機會，建議普生及特生家長都應納入委員名單。
通常普生家長委員會以學校家長會長為代表。

	委員人數是否有限定?
	依據講師的學校經驗是以13位委員為主，並以奇數委員為主。
若表決票數相同時，則可以由主任委員裁量。
各領域委員代表下，每校約10名左右，已達到代表性。
大校可能會以高、中、低教師代表，小校可能較少，但仍須留意代表性。
留意執行秘書一員，不予委員重覆。

	評鑑建議提到委員性別比例?
	各校要留意特推會委員性別比，應符合法規要求。
若因為各項狀況，無法達到符合法規的性別比，可以敘明該學期的委員性別比實務情形，並參酌後續修訂名單，以符合性別比例。

	特推會法規公告?
	各校特推會法規會需要公告上網，並考量委員按學期可能會有更迭情形，建議各校留意上傳法規並建議不公告委員名冊。

	評鑑建議提到特推會沒有看出特生輔導成效，但學校每年都有幫輔導老師敘獎，但不確定如何讓特推會委員了解成效?
	上午身障資源中心主任已回覆會再去釐清委員當時建議的實意。
通常在特推會跟教學有關的提案是適切性評估(通常於下學期特推會說明)，可以顯示有關輔導老師的教育及輔導成效。
會針對期末IEP適切性評估，再進入到特推會審議。
可建議納入評鑑改善建議。



